竣工图编制

一、编制的规范性文件

1、1982年2月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颁发的《关于编制基本建设工程竣工图的几项暂行规定》

2、国家计委、国家档案局《关于做好基本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资料管理工作的通知》中有关竣工图编制的要求

3、国家建设部、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1年月1月1日颁发的GB/T50328-2001《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》中有关竣工图编制的要求

二、编制的依据

1、 图纸会审记录或技术交底记录；

2、 计变更通知单，即设计单位提出的变更通知和修改图；

3、技术联系核定单（工程洽商单），即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提出的设计改，增减项目内容的技术核定文件；

4、隐蔽程验收记录以及材料代换等签证记录；

5、监理工程师联系单、通知单（工程变更类工）；

三、竣工图编制的深度

1、 凡按图施工没有变动的，由施工单位在原图上加盖“竣工图”章后，即作为竣工图。

2、凡在施工中虽有一般性变更，但能将原施工图加以修改后作为竣工图，可不重新绘制，由施工单位在原图上进行修改，并附以设计变更和施工说明，加盖“竣工图”章后，即作为竣工图。

3、凡结构形式的改变、工艺改变、平面布置改变以及其他重大改变，不宜在原施工图上进行修改，补充的，应重新绘制改变后的竣工图。根据国标《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》第四部分“工程文件的归档范围及质量要求”中第4.2.9条中明确指出：利用施工图改绘竣工图，必须注明变更依据，凡施工图结构、工艺、平面布置等有重大改变，或变更部分超过图面1/3的，应当重新绘制竣工图。

四、注意事项：

1、修改必须全面。凡一处变更涉及建筑及结构时，应全面进行修改，不能只改其一，不改其二；凡涉及施工说明变更或表格内容变更的也应作相应修改。同时还应重视设备基础、水、暖、电、卫、通风等方面的修改，树立有变动就修改的正确思想，始终保持图物相符。

2、变更修改应尽量采用图示的修改方法，做到简捷明了。只有当图不能完全表达时，才辅以文字说明，反对大段抄录变更通知文字的作法，更不必将变更原因抄录于蓝图上。

3、变更修改后，应注明变更出处。即见年月日设计变更第几条。

4、绘制竣工图要使用蓝黑墨水、碳素墨水的钢笔，做到线条均匀、字体工整、清晰，严禁错别字和草字。

5、根据国标《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》的要求，竣工图章应使用不易褪色的红印泥，盖在图标栏上方的空白处。竣工图的编制人、审核人、技术负责人、总监、现场监理、等有关单位、责任人必须签字。

6、竣工图纸一般采用蓝晒图、竣工图应新蓝图。计算机出图必须清晰，不得使用计算机出图的复印件。

7、竣工图章的规格。（见图所示）

8、竣工图的份数：一般建设工程竣工图不得少于两套，一套建设单位保存，一套交城建档案馆保存。关系到全国性特别重要的建设项目，应增加一套给国家档案馆。因编制竣工图需增加的施工图，由建设单位负责及时提供给施工单位，并在签订合同时，明确需增加的份数。

